保工办发[2015]35号
  关于选树保定市“五好”

企业工会、乡镇（街道）总工会、村（社区）
工会联合会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开发区工会，产业、局工会，各直属基层工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推进“四级联创五个好”工程深入开展，在全市乡、村、企工会中选树一批典型单位，发挥标杆带动作用，市总研究决定选树“五好”企业工会30家、“五好”乡镇（街道）总工会10家、“五好”村（社区）工会联合10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选树标准

选树工作以市总工会《关于实施“四级联创五个好”工程的意见》（保工发[2014]4号）为基本原则，以符合“五个好”标准为基本条件。
二、选树办法
1、各县级工会对照选树要求，对辖区内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企业工会进行层层筛选、好中选优，分别推荐“五好”企业工会、乡镇（街道）总工会、村（社区）工会联合会候选单位各1家，由市总工会统一筛选确定。

2、开发区、产业系统工会按照选树要求，筛选推荐“五好”企业工会候选单位各1家，由市总工会统一筛选确定。

3、市直属基层工会对照“五个好”标准和选树要求进行自查，并推荐上报候选单位。

4、市总将根据各级各单位上报情况，进行验收。

5、对标杆单位予以5000元的专项资金用于职工之家建设，并命名标杆单位为“五好”工会。
三、选树要求
1、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，推荐候选单位必须严格按照“五好”创建标准要求，经县级工会验收合格后上报市总。各县级工会推荐候选单位要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候选单位要体现标杆作用，具有先进性、带动性。

2、选树推荐“五好”企业工会要严格按照选树标准进行，广泛听取会员群众的意见，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和公示，群众满意度需在90%以上。

3、各县级工会要对“五好”单位的典型经验和事迹进行宣传推广，激发创建的热情，利用报纸、保工信息、电视台，对先进单位进行宣传推介，增强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工程在社会上的影响力，把“四级联创五个好”工程打造成为品牌工作。

 五、否决条件

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实行一票否决：

1、未完成经费上解任务的，或未按比例足额上解工会经费的。

2、未全员签订劳动合同，维权维稳处理不当出现重大问题的。
3、一年内发生过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、三年内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。

4、党风廉政建设出现问题并造成社会影响。
各单位请于11月30日前将申报表（一式三份，需加盖公章）、主要事迹材料（2000字以内）上报市总工会组织部，并将电子版发送至bdghzzb@sina.com。

附1：保定市“五好”企业工会申报登记表

附2：保定市“五好”乡镇（街道）总工会申报登记表

附3：保定市“五好”村（社区）工会联合会申报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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